
 

 

115 年度  

產銷履歷水產品驗證稽核人員基礎訓練 

報名簡章 

 

 

 

 

 

【主辦單位】農業部漁業署 

【執行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農產品驗證中心 

【辦理日期】115 年 07 月 11 日~07 月 12 日、 

115 年 07 月 18 日~07 月 19 日、115 年 07 月 25 日 

【地    址】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綜合教學大樓 A32-004)  



一、【辦理目的】為提升農/水產品品質與安全，同時保障消費者權益為

目標，同時優化驗證品質維持國內農(水)產品驗證機

構之量能，持續傳遞產銷履歷法規規範，特此辦理產

銷履歷稽核人員基礎訓練 

二、【辦理依據】115 年度產銷履歷水產品教育訓練暨修訂產銷履歷水

產品驗證相關法規計畫 

三、【訓練對象】對於水產品產銷履歷驗證稽核及食品健康安全有興趣 

之相關人士皆可報名參加，不限報名資格。如有意 

願擔任水產品驗證稽核人員者，可參考農業部規定 

之稽核人員應符合資格之相關要求，詳如附件一 

四、【上課時間】115 年 07 月 11~12 日(星期六、日) 

115 年 07 月 18~19 日(星期六、日) 

115 年 07 月 25 日(星期六) 

五、【上課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綜合教學大樓語言中心視廳教室(A32-004) 

(地址：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六、【開課標準】報名人數達20人開班，上限為60人 

七、【報名方式】本訓練課程採網路報名，請至線上報名系統進行報

名，報名網址如下：

https://forms.gle/uE9uxkUYHDYp3vXJ7  

報名截止日為 115 年 06 月 26 日(五)17：00 止。上課

通知將於開課前 5 天以 E-mail 寄發 

  



八、【課程資訊】 

依據農業部 115 年 06 月 02 日農科字第 1150223442 號函說明，有

關本訓練課程之時數核認—「驗證農產品適用法規」為 11 小時，

相關課程內容及課程適用類別，請詳見十、課程表。 

九、【注意事項】 

1. 全程參與者且參加測驗達 70 分者(未達 70 分者，可進行一次補

考)，授予訓練合格證書。本中心將於課程結束後 2 個月之內寄

發證書。 

2. 已取得正式稽核人員者，可僅參與法規部分，並於會後參加測驗

達 70 分以上通過者(未達 70 分者，可進行一次補考)，將依稽核

人員實際受訓時數授予訓練證書。 

3. 課程期間如需請假者，請提前向執行單位告知並填寫假單附件

二，請假時數不可超過總時數十分之一，否則不予參加測驗。 

4. 本訓練課程全程免費，敬請準時參與課程，並進行簽到及簽退作

業。 

5. 若報名後不克前來，請提早透過 E-mail 或電話告知需取消報名，

以便安排備取者遞補。 

6. 執行單位保有彈性調整開課日期、課程內容及授課老師之權利。 

7. 如遇颱風或地震等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安全為優先考量，選

擇延期舉辦。詳細上課日期將另行公佈，並以報名時所留之 E-

mail 通知當事人。 

8. 現場備有餐點，為配合環保政策，敬請自備環保餐具、環保杯。 

9. 若受訓期間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請於課程期間配戴口罩，並

請落實自主衛生管理。 



10. 本報名資料中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次課程使用，在未經本

人同意之下，本中心絕不會將個人資料對外提供，或移作其他目

的使用。 

11. 課程期間住宿及交通自理。如有其它問題，歡迎來電詢問，聯絡

資訊： 

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 

⚫ 何美慧專員 05-271-7336#11，ncyuapcsc@gmail.com 

⚫ 呂聿翔專員 05-271-7336#12，ncyuapcsc@gmail.com 

⚫ 朱育萱專員 05-271-7336#23，apcsc@mail.ncyu.edu.tw 

⚫ 王莉婷專員 05-271-7336#19，apcsc@mail.ncyu.edu.tw 

 

 



十、【課 程 表】 

合計時數：40 小時 (法規-11 小時；水產養殖專業(產製儲銷過程和技術)-9 小時；稽核技巧-12 小時；食品衛生-8 小時) 

日期/時間 7/11(六) 7/12(日) 7/18(六) 7/19(日) 7/25(六) 

08:00~08:10 開業式/簽到 簽到 

08:10~09:00 
(法)農產品產銷履歷驗

證制度法規介紹—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理法 

(產)養殖生產概論—
飼料與添加物 

(產)水產養殖綜論—水產
養殖管理及風險控管 

 

(法)產品驗證機構認
證規範 
(ISO 17065) 

(稽)稽核員能力評估與稽
核技巧  

09:10~10:00 (稽)管理系統稽核指導綱
要(ISO19011) 

 10:10~11:00 

(稽)國內外驗證制度
與追溯系統介紹
與施行現況 

(產)設施養殖到漁電
共生模式與產銷
履歷之關係 

(產)養殖生產概論—安全
用藥及綜合防治管理 

(稽)水產品含加工驗
證稽核實務分享 

 

11:10~12:00 

(稽)產銷履歷文件審查應
注意事項與產銷履歷
資訊平台：L1 及 L3

系統介紹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10~14:00 (法)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及水產品
產銷履歷驗證相關
法規宣導事項 

(食)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準則(GHP)介紹 

(食)由養殖水產品到初級

處理(初級加工)及產

銷履歷分裝、流通臺
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之衛生安全
管理 

(法)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說明 

(稽)模擬稽核演練及分組
討論 

14:10~15:00 

15:10~16:00 

(法)產銷履歷農產品驗
證基準 

(食)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HACCP)介紹與
應用 

(食)加工廢棄物管理、消
毒與病媒防治 

16:10~17:00 

(產)養殖生產概論—

水產益生菌作用
機制及應用 

17:10~17:30 評量測驗(一) 評量測驗(二) 評量測驗(三) 評量測驗(四) 評量測驗(五) 

17:30~  簽退 



十一、【交通資訊】 

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地址：600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1.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於 264-嘉義出口下交流道，往嘉義方向行駛進入北港路→世

賢路二段右轉→高鐵大道左轉→經垂楊大橋進入垂楊路→彌陀路→至忠義

橋即左轉進入八掌溪防汛道路→循路標即可抵達蘭潭校區。  

【國道 3 號】於 297-中埔出口下交流道，往嘉義(市區)方向行駛→大義路右

轉→過忠義橋即右轉進入八掌溪防汛道路→循路標即可抵達蘭潭校區。 

2.高鐵轉租車：經高鐵大道右轉進入世賢路，右轉經吳鳳南路、左轉經 立仁路，

至勞工育樂中心右轉經彌陀路： 1.左轉經學府路循路標至蘭潭校

區。 2.至 228 紀念碑左轉，沿八掌溪防汛道路循路標至蘭潭校

區。 

 3.高鐵轉公車：自高鐵嘉義站出口 2 出站，搭乘高鐵快捷公車【7211】或

【7212】， 約 35 分鐘至「嘉義市轉運中心」下車， 轉乘公車

【中山幹線(綠線或綠 A 線)】， 約 20 分鐘至「嘉義大學校區

內」站牌下車(7-ELEVEn 嘉義大門市)。 

⚫ 高鐵快捷公車(BRT)路線圖及時刻表參考網址： 

https://traffic.chiayi.gov.tw/cp.aspx?n=4139  

⚫ 公車路線圖及時刻表參考網址： 

https://www.taiwanbus.tw/eBUSPage/Query/RouteQuery.aspx?lan=C  

4.客運轉公車：  

搭乘國道客運至「嘉義市轉運中心」下車， 轉乘公車【中山幹線(綠線或綠 A

線)】， 約 20 分鐘至「嘉義大學校區內」站牌下車(7-ELEVEn 嘉義大門市)。  

https://traffic.chiayi.gov.tw/cp.aspx?n=4139
https://www.taiwanbus.tw/eBUSPage/Query/RouteQuery.aspx?lan=C


 

  

綜合教學大樓 



附件一       產銷履歷驗證稽核人員之資格要求 
節錄自「驗證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查核管理辦法」附件 

2 人員  

  2.1 驗證稽核人員  

      2.1.1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2.1.1.1 國家考試農業或食品相關職系合格。 

          2.1.1.2 一年以上執行農產品驗證之工作經驗。  

          2.1.1.3 農產品生產、加工、研究、開發、技術、運銷、檢驗、品質管 

理、有關標準或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審定之工作經驗。  

          2.1.1.3.1 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一年。 

          2.1.1.3.2 非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二年。 

2.1.2 應取得符合性評鑑之稽核相關訓練合格證書，並按驗證制度及其驗證業

務類別參與實地稽核作業達五場次以上，且實地稽核作業經驗應在取得

合格稽核人員資格前兩年內完成並檢附佐證紀錄。稽核人員於取得合格

資格前之實地稽核作業，不具驗證效力。 

2.1.3 驗證機構應規定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應通過必要的訓練，始能執行驗證

業務。本項訓練包括下列事項：  

2.1.3.1 驗證農產品適用法規、國內外驗證制度。 

2.1.3.2 農產品產製儲銷過程和技術之相關知識。 

2.1.3.3 查核技巧、方法及案例分析。 

2.1.3.4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或該驗證業務類別 

之相關知識。 



2.1.4 有關 2.1.3 所定之訓練，各項訓練時數不得低於八小時，訓練總時間不應 

少於四十小時，且 2.1.3.1 之訓練以參加下列者為限： 

2.1.4.1 中央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辦理之訓練。 

2.1.4.2 中央主管機關計畫委託或補助之機關（構）、法人辦理 之訓練。 

2.1.4.3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訓練。 

2.1.5 非農業或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依 2.1.4 通過之訓練時數，不得少於六十 

小時。 

2.1.6 驗證機構指派辦理 3.1.1.4 實地稽核之人員，應符合 2.1.1、2.1.2 之 要 

求，且 2.1.2 之實地稽核作業類別，應與被稽核農產品經營者申 請之驗

證制度及驗證業務類別相同。 

2.1.7 稽核人員應每二年通過至少二十小時之教育訓練，並執行至少十場次之 

該驗證制度實地稽核作業，始能維持資格。 

2.1.8 2.1.2 及 2.1.7 實地稽核作業場次規定，如因情況特殊致實地稽核 作業場 

次無法達成者，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調減場次。      

  



附件二  115 年度 產銷履歷水產品驗證稽核人員基礎訓練 

 

學員請假單 

課程時間：115 年 □ 07 月 11 日  □ 07 月 12 日  □ 07 月 18 日  

□ 07 月 19 日  □ 07 月 25 日   

學員姓名： 

請 假 時 間 

請 假 

時 數 

學 員 簽 名 單 位 核 章 

    

 

    

 

    

 

    

 

    

 

※課程期間如需請假者，請提前向執行單位告知並填寫假單，無故曠課時數超過該學

員選課總時數十分之一者，不予發證。 

 

 

  

 


